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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身份歧视是指在数字领域中，基于个人的数字身份信息，对其进行不公平或有偏见的区别对待。与

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歧视类似，数字世界中的身份歧视也是建立在认知分类的基础上，这种歧视不仅可以

带来不平等的待遇，更可能导致用户自我价值的贬低和自我认同的缺失。本文通过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理

论分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数字身份歧视的认知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对数字身份歧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可能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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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refers to unfair or biase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 realm based on their digital identity information. Similar to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in 
the real world,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in the digital world is also based on cognitive categor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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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which can not only bring about unequal treatment, but may also lead to the devaluation of 
the user’s self-worth and the lack of self-ident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and provides possible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prob-
lem of digital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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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身份是指个体在数字世界中所拥有的唯一身份标识。它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

性别等，以及与个体相关的数字数据，如银行账户信息、社交媒体账号等。数字身份在现代社会中具有

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数字身份作为个体在数字化社会中的身份证明，可以用于各种在线服务的认证

和授权。例如，在购物网站上使用数字身份进行支付，可以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其次，数字身份为社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便捷的数据管理和服务提供方式。通过数字身份，政府可

以更加高效地管理公民的信息和福利，提供更精确的社会服务。例如，数字身份可以用于身份证明、社

保和医疗信息管理等方面。此外，数字身份还对个体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产生影响。保护数字身份的

安全性和隐私权是保护个体权益的重要问题。在数字化社会中，随着个人数据被广泛采集和使用，数字

身份的保护变得尤为重要。 
数字身份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为个体提供了便捷的在线服务，也为社会和政府

部门提供了更高效的数据管理和服务提供方式。然而，保护数字身份的安全性和隐私权也是一个重要的

挑战，需要从社会认知社会心理学中汲取一些资源。 

2. 认知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歧视及其产生 

社会认知心理学为理解数字身份歧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心理学的这个分支侧重于个人如何感知，

解释和回应社会信息，包括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形成。在数字身份歧视的背景下，社会认知心理学为导致

这种现象的认知过程和社会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刻板印象的形成。刻板印象是代表对特定人群的普遍信念的认知

结构。这些刻板印象可以基于各种因素形成，例如个人经历、社交和媒体影响。在数字身份歧视的背景

下，个人可能会根据有限的信息或媒体中的偏见描述，对某些数字身份(例如种族或族裔群体)产生刻板印

象。 
另一个相关概念是隐性偏见，它指的是个人对某些社会群体持有的自动和无意识偏见。内隐偏见会

影响我们的感知、判断和行为。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隐性偏见会导致数字身份歧视，因为个人

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根据他们的数字身份(例如他们的用户名、个人资料图片或在线活动)区别对待他人。 
社会认知心理学强调了社会规范和社会学习在塑造态度和行为中的作用。个人从他们的社会环境中

学习，包括同龄人、家庭和媒体，了解什么是可以接受或可取的。在数字身份歧视的背景下，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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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使偏见的态度和行为永久化，因为个人可能符合社会期望或采用其社会群体的歧视性信仰。 
此外，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探讨了媒体表征对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影响。媒体在塑造我们对不同社

会群体的看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强化或挑战现有的刻板印象。例如研究表明，接触积

极和多样化的媒体报道可以减少偏见和歧视。了解这些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干预措施和策略来打击数

字身份歧视。 
综上所述，社会认知心理学为理解数字身份歧视提供了理论基础。刻板印象、隐性偏见、社会规范

和媒体影响等概念在塑造个人对不同数字身份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应用社会认知心

理学的见解，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导致数字身份歧视的认知过程和社会因素，并制定促进数字领域包

容性和平等的策略。 
认知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决策和行为是基于多个认知过程的结果，而社会认知是影响人对他人

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字领域中的数字身份信息成为了人们进行认知分类的重要标准，而数字

身份歧视的产生也主要基于对数字身份信息的认知分类。数字身份的认知分类是基于数字身份的各种属

性，如账号等级、虚拟财富、社交媒体关注度等，这些属性构成了数字身份的等级体系，也是数字身份

歧视的根源。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歧视”一词的意思为：不平等地看待；“偏见”一词的意思为：偏于一方面

的见解，成见；“污”字取意为脏的东西、不廉洁，“污名”一词为贬义词。可见，在现代汉语中，歧

视、偏见、污名三个词都偏贬义，只是三者贬义的程度不同，按照由弱到强的排序为：偏见、歧视、污

名。 
“希腊人擅长使用视觉教具，他们发明了‘stigma’一词来指代身体记号，这些记号用于暴露携带人

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光彩。” (欧文·戈夫曼，2009)污名是社会对那些具有不符合社会期望特征

的个体/群体的贬抑性标签，而歧视是污名化的结果，即对被贴上贬抑标签的个体/群体采取疏远、敌视行

为。污名、偏见和歧视这三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概念差异，而是各自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有所不

同。因此，本文将使用“歧视”一词来展开观点。 
根据戈夫曼(欧文·戈夫曼，2009)的观点，歧视与个体的社会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体的社会身份

是人们被识别、归类的标志，由具体的社会制度框架所建构，与个体的社会地位是不相同的。戈夫曼进

一步区分了个体身份、自我身份和虚拟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歧视化和信息控制在

歧视管理中的作用。虚拟的社会身份指的是对个人特征的预期、假设，真实的社会身份则指的是个人事

实上的特征。当虚拟的社会身份与真实的社会身份存在差距时，人们便会在事实上将人分类，即区分出

“我们”与“他者”。那些拥有“不名誉”特征的人便会被归入“他者”，成为被歧视者。简而言之，

“歧视”始于对人群贴标签，而被贴上不名誉标签的人成为社会主流规范中的“异类”，从而使得“他

们”成为与“我们”对立的一方。 
那么，歧视的存在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被歧视者并不是因为自身具有某些不名誉的特征而被歧

视，而是由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的社会规范、秩序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歧视的产生不是因为被歧视者本

身具有某些不名誉的特征所导致的，而是由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的社会规范、秩序所建构。 
戈夫曼的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波特(戈登·奥尔波特，2021)对偏见问题的思考也受他的影响。

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主要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偏见的形成过程(戈登·奥尔波特，2021)。他

认为，认知是导致偏见的主要原因。他主要通过范畴化和刻板化来描述偏见的生成。奥尔波特在对范畴

化和刻板化的说明中应用了“最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即为了提高效率，人们会倾向于

采取工作量最低的方案。人们在评价、认识他时，会采取“捷径”分类事物，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归入到

人们已有的范畴当中，从而导致范畴化。范畴化导致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之一是：范畴的意义、情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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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即使遇到与范畴蕴含的意义相矛盾的新证据，人们也倾向于坚持原来的观点。人

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便是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点；人们对其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点有着独特的

偏爱，一旦其他人对其秉持的价值观点形成挑战时，人们便会很反感、憎恶他人。 
奥尔波特将刻板印象融入到人的认知结构中。按照人类认知的最省力原则，当人们需要处理、加工

信息时，最省力的方案是依据刻板印象对信息做分类。这使得人们头脑中的偏见能够维持原来的现状、

且长久的存在。在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把某些易于识别的特征同一些群体联系在一起，并

使得这些特征演变成为错误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与范畴化不同；它毋宁说是伴随范畴化的僵化观念。

刻板印象除了能够使人快速的加工信息外，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能够将偏见的观点合法化、

合理化。自我合法化和群体合法化通过刻板化的印象贬抑他人、外群体，从而提升对个人、内群体的良

好感觉，最终使得偏见获得自身和内群体的认可、合法化。而系统合法化则是使得整个社会系统的偏见

合法化、制度化，比如种姓制、种族隔离等。奥尔波特通过对认知过程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偏见的形成

和维持机制。他的观点强调了认知对于偏见的影响，提醒人们要警惕自己的认知过程，避免被不正确的

偏见所影响。 
通过上面的简要论述可知，尽管戈夫曼对于歧视产生的过程、原因、解决方案的理解，与奥尔波特

对于歧视产生的过程、原因、解决方案的理解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下面几点上，两位学者有着一

致的看法：其一，按照某种标准对人分类的过程中，歧视问题随之产生。在戈夫曼那里，社会规范所建

构的个体的虚拟社会身份和个体的真实社会身份产生某种差距时，会将人区分为“我们”和“他们”，

这种区分的过程就会导致歧视问题的产生。奥尔波特则是从认知的角度阐述人的分类过程，他认为，人

们会按照最省力原则依据范畴、刻板印象将人分类，最终，也会区分出“我们”和“他们”；在这个过

程之中，也会产生歧视问题。其二，分析歧视产生的原因，都是寻找“替罪羊”的思路，即：某些人之

所以被歧视，是因为另外一些人有问题(这其实是歧视另外一些人)。在戈夫曼的分析思路中，“替罪羊”

是社会规范、规则，而这些社会规范、规则也是由人来制定。因此，社会上之所以会存在歧视问题，是

社会规范的制定者有问题，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歧视社会规范制定者。同样的，在奥尔

波特的分析思路中，则是从认知的角度寻找“替罪羊”，即人采取最省力原则的认知方式是替罪羊。 

3. 数字身份歧视的产生及其表现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为认知过程与数字身份歧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一些研究已经

研究了认知偏见、社会分类和归因过程如何导致数字身份歧视的形成和延续。此外还研究了社会分类在

数字身份歧视中的作用。社会分类是指根据共同特征将个人分组的认知过程。在在线环境中，个人可以

根据其数字身份(例如用户名或个人资料信息)对其他人进行分类。这些分类可能导致群体内的偏袒和群体

外的歧视，因为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数字身份组成员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并对其他群体的成员表

现出偏见。 
数字身份歧视是指基于数字身份对人们进行分类，并根据某些算法将其分为“我们”和“他们”，

对“他们”进行不平等对待。“算法运行以数据为基础，算法歧视往往源于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采集、

清洗和整合过程。”(李丹，2021)此过程本质仍是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实际上是将数字身份中具有某些特

征的人区分为“他者”，并将这些特征视为威胁或经济利益的来源，从而导致对这些人的歧视。数字身

份歧视是歧视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产生过程。 
“身份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揭示的是

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王莹，2008)。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身份歧视的产生过

程，但有一个共同点：歧视是在将人分类的过程中产生的。涂尔干则通过研究人类原始分类的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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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他认为原始分类是社会性的，即将事物分类时会将感情因素融入其中，由此产生

了好恶之别。分类建构了社会秩序，因此歧视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玛丽·道格拉斯在涂尔干的分类

研究传统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人类建立秩序的过程，认为分类可以建立正常与异常的边界，并赋予其

价值内涵。异常是对分类边界的混淆，是一种“污染”，违背了人类建立的秩序，因此为了恢复秩序，

需要“消灭”异常。道格拉斯以“危险道德化”的方式理解歧视问题，认为歧视普遍存在于社会中，需

要重申分类的价值和道德意义，以拒绝异常现象。 
数字身份歧视与算法密切相关，因为大数据算法使用某些标识(例如性别、民族、年龄等)将人分成不

同的临时群组。这样，大数据技术的拥有者可以挖掘人们数字身份中潜在的经济价值。然而，这个过程

中也会产生数字身份歧视问题，这正是涂尔干所强调的“分类”构建人类社会及其秩序的思路的表现(爱
弥尔·涂尔干等，2012)。奥尔波特认为，歧视问题可以归结为对个体特征的刻板印象。大数据算法对数

字身份进行分类的过程实际上是遵循最省力原则的，但是这也会通过算法在虚拟网络世界中执行刻板印

象的合法化作用，并最终在现实世界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 
大数据算法在对数字身份进行分类时，通常会采用匿名化技术来隐藏一些敏感标识，例如民族、种

族和性别等。这种方法可以保护个体的隐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身份歧视。然而，现有技术可

以轻松地还原这些匿名化的敏感标识，因此，在理论上，算法可以将所有特征标识纳入数字身份分类，

无论是敏感还是非敏感的特征标识。这意味着，在大数据背景下，数字身份歧视依然存在，因为个体会

将异常状态经济化并采取措施“消灭”异常，而算法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施加不公平的价格歧视。但正

如科技价值中立者说的那样，“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其价值之善恶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王雯等，

2023)。“大数据算法的分析的对象是数据, 而数据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镜像。”(张玉宏等，2017) 
玛丽·道格拉斯从涂尔干的思路出发，认为歧视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通过分类建立异

常与正常的边界来消除异常，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她提出从“异常道德化、经济化”的视角来思考歧视

问题，但这是一种宏观视角。道格拉斯(玛丽·道格拉斯，2020)对于数字身份歧视问题，指出需要采用微

观的个体视角，考虑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分类和建立个性化“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将

正常与异常的边界建立起来，而算法可能会将这些异常经济化，使得个体被不公平对待或歧视。因此，

从微观角度看，每个个体都可能遭遇异常状态，进一步证明数字身份歧视是普遍存在的。需要注意的是，

异常道德化和异常经济化的区别在于方式和主动性，前者是他人通过道德化来消灭个体的异常，后者是

个体主动采取措施来消灭异常，并在此过程中被技术拥有者进行异常经济化和歧视性对待。 
从算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可以对输入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分类，而且可以将人们的数字身份

划分到不同的临时群组，从而建立技术逻辑下的正常与异常的分界，构建起属于技术世界的“社会秩序”。

异常现象的出现对于技术来说是一种“污染”，因为技术应用的逻辑出发点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因

此，技术所建构的正常和异常体现为：规律性、经常出现的现象被理解为异常，随机、偶发性的现象则

是事情的正常状态。为了“消灭”异常，维持技术所建构的秩序，会产生数字身份歧视，即个体被不公

平的对待，这就是“异常经济化”的另一个表现。但是，从微观角度来看，“异常经济化”有两种不同

的角度，即从算法技术的角度和个体的角度。这两种角度虽然都属于微观视角，但是它们具有细微的区

别。在前者，使得异常向正常转变的施动者是技术；在后者，使得异常向正常转变的施动者是个体自身。

因此，从微观角度来说，无论是个体自身构建的个性化生活秩序，还是技术所建构的技术世界的“社会

秩序”，都会存在异常与正常的分界。这种情况从微观角度说明了数字身份歧视存在的普遍性，也为我

们进一步考察数字身份歧视的消除提供了思路。 
经过上面的一些分析，笔者认为数字身份歧视的产生过程大致如下：1) 大数据算法将数字身份分类，

使其置于不同的临时群组；由于算法不同、数字身份存储者不同等原因，在某一具体时刻，具体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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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身份会被置于许多个不同的临时群组分析、挖掘。在这个过程中，被置于不同的临时群组，就意味

着人与人之间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其实，这一过程也就是奥尔波特所说的范畴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

上，算法就是数学化的范畴。2) 那些被贴上“不荣誉”标签的群组，就有可能被区别对待，此时，歧视

问题就产生了。在大数据背景下，算法应用于许多的领域，人们越多越多的决策依赖于算法辅助。正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字身份歧视性的结果得以用于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从而使得该数字身份的主体被

不平等的对待，比如在教育、金融、就业等方面被区别对待。3) 算法对数字身份形成的错误刻板印象能

够迅速形成技术系统合法化。与前面所说的“社会系统合法化”不同，这里所说的技术系统合法化指的

是：在依赖于算法技术决策的范围内，算法对数字身份形成的歧视能够迅速的以“技术合理”的形式确

定下来、合法化，并且能够很快的在整个技术决策系统中扩散。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系统合法化是以

非常隐蔽、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 

4. 数字身份歧视的双重表现维度 

在数字技术的大背景下，数字化生存是人们的主导生存方式，数字身份歧视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

的，而这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理解。宏观角度对应于异常道德化，微观角度对应于异常经济化，

然而，这两个角度并不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二者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是为了便于分析才做了

这种区分。笔者在下面也将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论述数字身份歧视的表现。 

4.1. 微观角度下的数字身份歧视之表现 

数字身份歧视在微观角度下的表现主要指网络行为数字身份。数字身份歧视的存在普遍，从个体、

技术所建构的秩序和区分的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来看。为了消除异常或使其转为正常，主要采用异常经济

化的方式，即个性化价格歧视。个性化价格歧视指商家在销售同样的商品时向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

价格，使一些人被不平等对待。大数据技术算法根据消费者的数字身份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定价，实施价

格歧视的行为。在涂尔干、道格拉斯的思考路径下，我们从个人、技术的微观角度来考察个性化价格歧

视作为当今社会普遍的现象。亚马逊在 2000 年测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价格的算法。研究表明，互联网公

司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存在个性化价格歧视问题。近年来，滴滴打车、携程等公司相继爆出存在个性化

价格歧视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事件。然而，个性化价格歧视问题不一定归咎于算法本身或算法设

计者，还可能涉及相关法律欠缺或社会规则的不公平。个性化价格歧视是否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价格

歧视问题？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第 1 条(a)第 1 款规定价格歧视行为满足三个

条件则受到禁止，包括行为人对不同交易对象采取不同价格、不同价格针对同一等级、同一质量的产品，

以及对竞争造成的损害。“各国反垄断法几乎都禁止掠夺性定价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 1 款

也做了相应规定。”(熊鸿儒，2019)禁止没有正当理由的价格歧视，正当理由的内涵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中

逐步明确。但由于在传统经济领域广为适用的反垄断分析思路和方法不能直接套用到数字时代的平台经

济领域，个性化价格歧视是否属于价格歧视还需进一步研究。 
个性化价格歧视是一种歧视行为，涉及不公平对待个人。在网约车和网络订票/购物行业中，这种歧

视行为的具体表现是：同一条线路或同一个预定中，经常使用或老用户的价格会高于其他人；手机电量

低或迫切需要的用户也可能被收取更高的价格。这些个性化定价的背后是技术算法对数据信息分类、构

建“秩序”和对异常状态经济化的处理。例如，在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秩序”时，个体会将“手机电

量低”归结为异常状态，然后采取充电等措施将其消灭或转换为正常。然而，算法观察到这个过程后，

会将这种异常状态经济化并产生个性化价格歧视。同样，在技术世界中，规律性、经常出现的现象被认

为是异常，而随机、偶发性的现象则是正常状态。因此，当个体做某种行为的频率高或者呈现出某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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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时，技术会将其视为异常并消灭之，从而产生数字身份歧视。总的来说，个性化价格歧视是技术算

法对异常状态的经济化处理所导致的，其根源在于技术对数据信息的分类和构建的“秩序”。 

4.2. 宏观视角下数字身份歧视之表现 

道格拉斯通过阐释歧视问题的普遍存在，从宏观角度出发，揭示了歧视问题与分类过程的紧密联系。

涂尔干则认为，人类的原始分类构建了社会的秩序。道格拉斯进一步指出，分类是如何建构社会秩序的，

即通过建立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将异常道德化并使其转化为正常。数字身份歧视是算法对数字身份分类

过程中产生的歧视问题的技术转译结果，从宏观视角看，数字身份歧视表现为“歧视进，歧视出”。当

整个社会将某个群体或特征歧视化，将其以数据形式收集并反映出来时，算法将对该群体中的个体或持

有该特征的个体赋予歧视性的数字身份。美国存在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将非裔同犯罪联系在一起。谷

歌的算法歧视只不过是“美国社会对非裔的歧视”算法化转译的结果。即使在数字身份分类和分析之前，

通常会对敏感标识进行匿名化处理，但技术手段仍然可以轻松还原这些信息，从而再现出歧视。算法使

用通常的分类标准对人进行分类，从而以技术手段再现了歧视。 
生物特征数字身份中，基因数据是一个重要的个体身份类型，而基因歧视是数字身份歧视的一种重

要表现形式。基因歧视基于基因信息进行医疗诊断或检测，从而否定了某些人的权利或机会。基因歧视

的歧视对象是持有“异常”基因信息的个体，这种歧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该基因可能导致患病

的可能性而进行的歧视，另一种是基于患有某种疾病的已知事实而进行的歧视。例如在我国的“基因歧

视第一案”中，三名考生因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而落榜佛山公务员考试。“案件中将这一可能性当成

必然性来对待，其结果自然有违于公平、平等的理念，因为一些患病者终其一生可能都只是携带者，却

被残酷地剥夺了录用为公务员的资格。”(李锦，2012) 

5. 策略及结论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解决和打击数字身份歧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认

知过程，我们可以制定策略和干预措施，以促进在线环境中的包容性、平等和尊重。 
首先要对污名化造成的刻板印象进行修正，针对数字身份歧视中的刻板印象，可以通过多元化的信

息呈现和反刻板化的教育来修正人们的刻板印象。这可以通过展示不同群体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以

及提供正面的典型和角色模型来实现。并通过心理教育和培训，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可能存在的隐性偏

见，并提供工具和策略来减少这些隐性偏见的影响。这可以通过隐性偏见测试、认知重构和反思等方法

来实现。 
在对数字身份歧视问题中注重教育和平等意识的提高，并促进透明和可解释性，即通过教育和宣传，

加强对数字身份歧视的教育和提高人们对数字身份歧视问题的意识，使人们了解数字身份歧视的存在和

影响，并提供工具和资源来减少偏见和歧视的发生。加强对数字身份分类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使

公众能够了解算法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标准。这有助于减少算法中的潜在偏见和歧视，并建立公信力和信

任。 
最后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保护与伦理审查和评估，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数字身份歧视的法律和政策，

确保公平和平等的数字身份对待。这包括禁止使用算法来歧视和排斥特定的数字身份群体，并对违规行

为进行惩罚。在法律予以约束的同时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和评估框架，对数字身份分类算法和相关技术进

行评估，以确保其符合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并减少可能的歧视风险。 
当然，这些策略和路径是改正数字身份歧视问题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解决数字身

份歧视需要跨学科合作和全社会的参与，以推动公平和平等的数字身份对待，并确保技术的发展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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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平衡。鼓励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和价值观，使每个人的数字身份得到平等尊重和认可。这包括

在组织和社会中推动多元化，并确保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排斥任何特定的数字身份群体。 
综上所述，数字身份歧视是指在对人进行分类时，由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中介与认知客体的共同作

用，人们的数字身份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从而导致排斥、贬义等歧视问题的产生。数字身份歧视的普

遍性提示我们需要从微观角度来研究，特别是需要从认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加深理解。数字身份歧视

的存在是普遍的，不仅在宏观层面上，也在个体和技术各自所建构的“秩序”中显现。数字身份歧视具

有破坏性、快速污染性、难消除性、隐蔽性高和范围广等五个特点，因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解决。

尤其需要改变认知过程中的认知分类和认知偏见，才能有效减少数字身份歧视的发生。一方面，数字身

份的等级体系需要更加公正和客观，避免将算法歧视作为身份歧视的工具；另一方面，个体也需要重视

自己的数字身份，不将数字身份等级化作为评价自己价值和自我认同的唯一标准，更应该关注自己的个

性和独特性。当然，数字身份歧视问题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与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新问题，本文的研究只是

一种学术尝试，关于这一问题的完善有待于业界、学界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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